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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院政字〔2025〕67 号

潍坊学院
关于印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潍坊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潍坊学院

2025 年 8月 12 日

潍 坊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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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学院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

我校硕士学位质量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预答辩时间。学位论文预答辩一般安排在重复率检

测合格之后，学位论文正式答辩之前一个月内进行。

第三条 预答辩组织。学位论文预答辩应公开举行(涉及保

密的学位论文答辩除外)。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指导老师同意

后，由研究生培养学院聘请 3位及以上相关学科专家组成预答辩

小组，并设组长一名，组织开展预答辩。

预答辩小组成员名单应在预答辩前 3 日向所有指导老师公

示。指导老师如对预答辩小组成员有异议，可向二级学院提出更

改。

指导老师不可作为预答辩小组成员参加所指导研究生学位

论文的预答辩。

第四条 预答辩程序。研究生必须在预答辩前将打印的学位

论文初稿、开题报告、学位论文中期检查表、学位论文检测申请

表、答辩申请书等材料提交预答辩小组成员审阅。

学位论文预答辩由预答辩小组组长主持，研究生需详细介绍

论文的研究背景、研究方法、研究结果、创新性及关键性结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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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重点论述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。

预答辩小组结合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、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情况

等材料，对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学术水平以及学位论文完成的工

作量、学位论文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理论依据、研究成果、

关键性结论等作出评价，形成预答辩意见，给出预答辩结论。

第五条 预答辩结论。

（一）预答辩小组在预答辩结束后给出“通过”与“不通过”

两种结论，并在预答辩完成后 3 日内以书面形式将预答辩意见和

结论反馈给预答辩者。

（二）预答辩结论为“通过”者，可在论文完善定稿并通过

评审后方可参加正式答辩。

（三）预答辩结论为“不通过”者，须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，

并按照下一轮次的学位工作安排重新进行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、

预答辩、评审和答辩等工作。

（四）预答辩结论为“不通过”者，一周内须提交《潍坊学

院研究生延期毕业(答辩)申请表》,经指导老师同意、二级学院审

批，报研究生工作处审核、备案。不提交者按结业处理。

（五）在规定培养年限内 2次预答辩结论为“不通过”者，

按结业处理。

（六）各研究生培养学院于预答辩完成后将预答辩结论汇总

后报研究生工作处备案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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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潍坊学院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 2025年 8月 14日印发


